
开春“打野”，挖野菜成了

不少人的“春季限定”户外活

动。一些网友甚至表示，“挖野

菜才是春天正确的打开方

式”。野菜虽美味，但误食野菜

引发的中毒、过敏等问题，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

新华社 王鹏 作

安全吃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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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

从生态安全到数字前沿，法治始终

紧跟时代步伐。在已经揭晓的“新时代

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及十大

提名案件”里，就有关于AI“一键生

图”引发的侵权纠纷案。案件的判定，

为AI衍生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划定了清

晰边界。

案情介绍
2024年10月，崔某在某图片生成

软件中，通过输入一段描写自然美景的

文字，一键生成了四张风景图片，并将

其发布在个人社交账号。第二天，崔某

发现某文化创意公司在其运营的公众号

中，使用了四张图片中的一张作为配

图，并取名为“霜降图片分享”。

2024年12月，崔某就这张图片申

请了著作权登记，并获得了作品登记证

书，随后将该文化创意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其停止使用该图片，并赔偿经济损

失1万元。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审判管

理办公室主任谢露告诉记者，本案系涉及

AI文生图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属于人工

智能技术融入艺术创作衍生出的新类型案

件。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崔某

是否享有著作权存在一定争议，且崔某并

非专业的美术从业人员，图片的产出过程

也仅体现了崔某的文字表达内容，而非美

术绘图过程。考虑到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

适用于工作生活，人机交互与传统创作之

间的壁垒将逐渐被打破，明确人工智能衍

生品的法律性质会对今后类似案件审理具

有很大影响。因此，判断崔某通过AI软

件自动生成的图片是否属于作品以及崔某

对案涉图片是否享有著作权是本案的审理

难点。

生成的图片，崔某是否享有著作权

呢？承办法官了解到，崔某使用的软件

是一款向社会公开的用于一键生成图片

的AI软件，使用者仅需输入文字提示，

无需参与绘图、调色、构图等具体创作

环节。

谢露表示，他们通过反复翻阅案卷

材料并尝试使用该软件，发现每次在提

示词框中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

是不一样的，从崔某提交的证据也能看

出，其在生成案涉图片后可以点击“再

次生成”按钮。由此得出，该AI软件依

据使用者输入的文字自动生成的图片具

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就与我们传统定义

的作品所体现作者的独创思想并不一

样。使用者若想依靠AI软件辅助其创

作，应更多地将自己的创作思想以更加

具体的某种形式输入软件中，而非单纯

依靠算法模型由AI自动整合。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崔某在创作过程

中，高度依赖AI软件的技术功能，未投

入过多的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性劳动，

其仅输入了一段描写霜降节气的场景，

对生成后的图片也未进行过手动修改和

参数调整，软件自动生成的具体图片并

不在崔某思想的控制范围内，崔某通过

软件文生图的功能创作图片，没有付出

与传统创作图片相称的智力性劳动。知

识产权保护作者独创性的思想，鼓励创

新创造。通过AI软件一键生成的图片缺

少作者的独创性表达，与作者自主创作

的图片具有本质区别。

法院经过讨论认为，崔某的做法违

背了鼓励创新创造的精神，其主张的图

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作

品，客体不存在，她当然也就不享有著

作权。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

案涉图片不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

性作品，驳回崔某的诉讼请求。宣判

后，双方当事人没有上诉。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尚芷诺 王经展

商家在网络平台销售二手手机时，

故意隐瞒手机为监管机、租赁机的重要

事实，并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近

日，玉环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信息网络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法院依法认定商家

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商家退还货

款，并按价款的三倍支付惩罚性赔偿。

案情介绍
2025年7月，消费者周某因购买二

手手机引发争议，将闲鱼平台商户姚某

诉至玉环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退还购物

款4400元，并按照商品价款的三倍支付

赔偿金1.3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25年6月，周某

通过网络平台向姚某购买二手手机一

台，实际支付货款4400元。商家在商品

页面宣称该手机为国行正品、功能正

常、无暗病、支持全国联保、无拆修。

周某收货后发现手机功能受限、权限不

完整，经核实该机实为监管机、租赁

机，存在被远程锁定、无法正常使用的

风险。双方协商未果后，平台核查认定

卖家存在违规行为。

承办法官专程赴广州调取相关证

据，查实案涉手机于2024年12月签订

租赁协议，租期一年，且已续租。交易

发生时，该手机仍处于租赁与监管状

态，并非如商家所宣传的正常二手手机。

法院认为，被告姚某长期从事手机回

收、维修及销售经营，具备专业鉴别能

力，有义务如实告知商品真实状况。其故

意隐瞒手机系租赁监管机、存在重大使用

瑕疵的关键信息，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者，致使原告基于错误认识完成交易，已

构成欺诈。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姚某返还原告

周某货款4400元，并支付三倍价款赔偿

金1.32万元。判决生效后，被告已主动

履行全部款项，案件顺利办结。

法官提醒
网络二手交易中，经营者不得以二

手商品为由免除信息披露义务。涉及来

源、权属、监管、租赁、锁机风险等可

能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信息，必须如实

告知。消费者在遭遇虚假宣传、故意隐

瞒、消费欺诈时，应注意保留相关证

据，依法主张“退一赔三”，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权益。

《工人日报》周倩

一公司因拖欠员工工资，

被法院判决败诉后仍迟迟不支

付欠薪，被员工申请强制执

行。不料，在执行过程中，该公

司因注销登记不能偿还所欠工

资，员工还能找谁讨要工资？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获悉这起案例。该案

中，该公司未经合法清算即办

理注销登记，员工为索要工资，

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最

终法院支持了员工的诉求。

案情介绍
赵先生是一家公司的员

工，因公司欠薪，其申请劳动仲

裁后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

确认该公司应支付赵先生工

资。判决生效后，公司却迟迟

不支付欠薪。

无奈之下，赵先生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

该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为顺

利要回工资，赵先生将该公司

股东孙某和李某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追加二人为该案的被执

行人。

孙某和李某不同意被追加

为被执行人，并表示在公司注

销之前，已经口头通知了赵先

生；赵先生则表示，他是在申请

执行过程中才知道公司已无可

供执行的财产，之后查阅企业

档案登记材料，得知公司已被

注销。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先

生的工资确实属于该公司尚未

清偿的债务，且直至公司因解

散而注销登记仍未偿还。公司

注销登记前，虽在形式上组成

了清算组并向工商管理部门备案，但没

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书面通知赵先生。

法院认为，该公司清算组未履行通知

义务，清算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赵先

生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拿不到工资。作为

公司股东，孙某和李某应对公司未偿还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确认追加孙某和李某为该案的

被执行人，对公司所欠赵先生的工资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以案说法
我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或

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

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

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

一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

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

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

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

股东是否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公司在办

理注销登记前是否进行了依法清算。如

果公司只是在形式上履行了清算程序，

但实际上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清算程序和

实质要件，股东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在此提醒用人单位，如欠付劳动者

工资或仍有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办理注

销登记前应当结清债务，如无视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而执意办理注销企业手续，

劳动者要求股东承担相应责任的，股东

应依法承担相应给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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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一键生图”创作者享有著作权吗？
法院：不享有，与自主创作图片有本质区别

卖二手手机隐瞒“监管机”身份

法院认定欺诈：退一赔三


